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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
2021年“治理涉企收费  减轻企业负担”

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
 

国市监竞争发〔202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严厉整治乱收费的工作要求，市

场监管总局决定部署“治理涉企收费  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动各项降费政策落到实处，着力解决困扰

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问题，保障市场主体轻装前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展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

一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

牢固。党中央明确要求，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支持力度，完善减税降

费政策，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新发展阶段赋予新使命，新发展格局需要新作为。加强涉企收费监管、减轻企业负担是重要政策方向，是

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市场主体活力的有力举措。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牢牢树立涉企收费监管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政治站位，积极主动作为，创新方式方法，大力查处涉企违规收费行为，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上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二、聚焦重点领域，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痛点堵点问题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聚焦社会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集中力量加强涉企收费监管工作。

　　（一）中介机构收费。重点对具有一定行政资源和垄断性的中介机构开展检查，联合自然资源（规划）、

住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水利、民政等行业主管部门深入调研摸底，重点规范行政机关指定或推荐中介服务

机构、将其自身应承担的中介服务费用转嫁给企业，中介机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以及在行政审批、补贴申领等

过程中既充当“裁判员”又充当“辅导员”收取不合理费用等行为。

　　（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发

〔2020〕21号）要求，主动与民政部门对接，摸清本级行业协会商会底数，联合开展抽查检查，形成监管合

力。重点对具有法定职责、承担行政部门委托或授权职能、与政府部门尚未脱钩的行业协会进行抽查，严厉查

处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借助行政权力搭车收费，以及将政府部门委托事项的费用转嫁给企业承担等行

为。

　　（三）交通物流领域收费。重点查处机场、铁路等领域不执行政府定价、指导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对

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以及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沿海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要密切关

注海运价格动态，加大对船公司收费的监管力度，督促船公司严格执行价格法律法规，依法查处船代、货代、

堆场、报关等中介机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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